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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主席就 

李華明議員及單仲偕議員所提 

《公平競爭條例草案》的裁決 

 

 

 

 李華明議員及單仲偕議員遞交了他們擬聯名提交立法會的《公平

競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我須裁定這項條例草案是否涉及

《議事規則》第 51(3)及(4)條所設定的限制。在就條例草案作出裁

決前，我已請經濟局局長（“局長”）就條例草案作出評論，亦請李

華明議員及單仲偕議員作出回應。此外，我亦就此徵詢了立法會法律

顧問的意見。 

 

 

《議事規則》第 51(3)及(4)條 

 

2. 第 51(3)及(4)條的條文如下： 

 

“51(3)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任何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

的法案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該法案即不得提

出。” 

 

“51(4) 立法會主席如認為某法案涉及政府政策，則就該法案所

作的預告須附有由行政長官對該法案的書面同意。” 

 

 

條例草案的目的 

 

3. 按照條例草案的摘要說明，條例草案旨在將競爭者之間的反競爭

行為定為違法的行為。第 5(1)條賦權業務及個人，可對那些以違法

的反競爭行為引致他們蒙受損害的業務，提出民事訴訟。第 5(3)條

賦權政府酌情決定是否對該等業務提出訴訟。第 7(3)條規定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可為更有效地執行條例草案的目的而訂立規例，並可

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 

 

(a) 調查關於遭禁止的行為的投訴；  
 
(b) 監察本條例的實施情況；  
 
(c) 就本條例的修訂提出建議；及  
 
(d) 為更有效地執行本條例的目的而提出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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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意見 

 

4. 局長認為條例草案涉及《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載述的“公共開

支”及“政府政策”，有關理據載列於下文。 

 

公共開支 

 

5. 由於條例草案旨在將反競爭行為定為違法，以及為違法行為提供

民事補救，一旦制定為法律，將可能導致出現龐大數量的民事訴訟。

參考了 3 個訂立了競爭法律的經濟體系（即南韓、台灣及澳洲）的情

況後，政府當局估計每年將為法庭額外帶來約 20 至 130 宗訴訟。即

使只是以這估計幅度的較少數為基礎，該等額外個案會令政府須多設

一個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每年所需的經常開支約為 300 萬元），以避

免對法庭輪候時間造成任何不良影響。 

 

6. 政府當局又估計，根據條例草案第 5(3)條而採取的民事訴訟約

20 至 130 宗，會導致每年出現 2,000 萬元至 1.34 億元額外及無可收

回的法律費用。這些估計數字並未包括政府一旦敗訴所須支付的訟

費。如果把這些費用也計算在內，則律政司所須承受的整體額外費用

將會界乎 3,000 萬元至 1.97 億元。在計算該等估計數字時，政府當

局並未計算上訴程序所涉及的額外費用。 

 

7. 條例草案第 7(3)條規定行政長官“可”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

政府當局認為儘管是用了“可”這個字，但條例草案一旦制定為法

律，便無可避免地會設立該獨立委員會。參考了南韓、台灣及澳洲的

情況，政府當局估計該獨立委員會每年將要處理約 50 至 400 宗投訴。

政府當局估計該獨立委員會在性質及組成方面，可以是與平等機會委

員會（“平機會”）相若，估計設立該獨立委員會所涉及的額外經常

費用，會是界乎 2,000 萬元至 8,200 萬元。 

 

8. 因此，整體上，政府須額外動用最少 5,300 萬元至 2.82 億元經

常費用，以執行條例草案。 

 

政府政策 

 

9. 局長表示政府的既定政策是不會制定一般而概括的競爭法律，但

會以不同手法針對不同界別，促進競爭。這項經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通過的政策，已載列於政府當局在 1997 年 11 月就消費者委員會

有關公平競爭政策的報告所作的回應中。政府政策的立場是，既然香

港是一個自由市場，享有靈活的規管環境，並且一般而言還是一個屬

於高度競爭的社會，所以便無須制定一般的競爭法律或設立一個促進

競爭的機構。這項政策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後，已載列於競

爭政策諮詢委員會在 1998 年 5 月所公布的《競爭政策綱領》內，而

當局亦就該綱領向當時的臨時立法會作了簡報。局長又表示，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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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對諸如廣播及電訊等其他範疇的政策，亦會造成實質影響。 

 

 

李華明議員及單仲偕議員的回應 

 

10. 李華明議員及單仲偕議員並不同意局長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如

下： 

 

(a) 他們質疑把香港與其他規模截然不同的經濟體系相比，然後

估計法庭個案日後會增加多少，是否能顯示條例草案將來的

運作情況； 

 

(b) 條例草案第 5(3)條並非旨在向政府施加責任，或強制政府必

須開展民事訴訟。由於在香港制定的反歧視條例及資料私隱

法律並無導致須特別設立人權法庭，而大部分就歧視進行的

民事程序所涉及的費用又是由平機會承擔，將條例草案制定

為法律似乎不會導致出現大量法庭須處理的民事訴訟； 

 

(c) 第 7(3)條並無對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施加一項不可迴避

的責任，必須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將條例草案制定為法

律，並非必然導致必須設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及 

 

(d) 傳統上，政府強調自由市場及對市場採取不干預政策。因此

政府從未制訂一項一般而概括的競爭政策；故此條例草案並

無涉及該項政府政策。 

 

11. 因此，兩位議員認為條例草案既無增加公共開支，亦無涉及政府

政策。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意見 

 

12.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認為，一項建議的法案如會引致增加或減少公

共開支，或須政府作出某些須招致公共開支的作為，便很可能是涉及

公共開支，除非所涉及的開支只會對公共開支造成輕微的持續需求。 

 

13. 此外，如執行一項法案會對公共開支造成實質影響，亦屬涉及公

共開支。“執行”一項法案意即履行該法案所規定，或該法案的條款

所授權執行的行為。執行賦予法律權利的條款，意即該等權利應在法

庭上執行。執行對有關人士施加法律責任的條款，意即未能履行該等

責任者，最終會受到法律所規定的法律制裁。至於屬授權有關人士作

出某一行為的條款，則執行該條款意即有關人士得到法律支持，可按

照有關條款的條件行使該項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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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就條例草案對公共開支所造成的影響作出意見時，主席須根據

為執行條例草案所需的額外資源數額，研究財政上可能會引致的影

響。 

 

15. 儘管這項條例草案並無明顯表示其目的是招致公共開支，而條例

草案內亦無條款明確規定必須為了某一明訂目的動用公共開支，但一

旦執行其中有些條款卻可能會對公共開支造成重大影響。這些條款

是： 

 

(a) 第 5(1)條賦予權力，讓業務或人士如因任何在條例草案第 3

條下定為違法的行為而蒙受損害，可針對從事該行為的業務

而在原訟法庭提出民事訴訟。經政府當局評估，為執行這條

款，每年最少須動用 300 萬元公共開支。這筆可能會出現的

費用誠然只是一項估計或評估。除非有所顯示政府純粹是通

過猜測得出所提交的數字，或對所依賴的根據有重大懷疑，

否則，主席是很難拒絕接受有關數字的。 

 

(b) 第 5(3)條規定“政府可酌情”決定針對從事第 5(1)條所述

相同行為的業務，在原訟法庭向該業務提出民事訴訟。如果

主席認為行使一項賦權條款所賦予的權力，會令政府須招致

一筆款額大至她不可忽視的公共開支，則該項賦權條款便是

涉及公共開支，那麼這條款便可視作涉及公共開支。按政府

當局評估，依據第 5(3)條而採取的法律行動所牽涉的整體額

外費用，每年將界乎 3,000 萬元至 1.97 億元。兩位議員並

無質疑這些數字的準確性，但卻提出由於第 5(3)條並沒有向

政府施加責任，亦無強制政府必須根據條例草案開展訴訟，

所以不應理會可能招致的法律費用。立法機關法律顧問認

為，兩位議員的論據，是有違我以往所作的裁決，即《議事

規則》第 51(3)條的限制範圍，是大於第 31(1)條及 57(6)

條所規定的“由公帑負擔的效力”的限制。 

 

(c) 第 7(3)條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設立一個獨立委員

會，調查關於遭禁止的行為的投訴，以及監察本條例的實施

情況等。政府當局在其所提交的評論中，把為設立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可設立的獨立委員會所可能須動用的公帑開

支與為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69 條而設立的平機會互相

比較。明顯地，平機會是法定團體，營運費用來自公帑。不

過，在條例草案第 7(3)條下，並無該等條款。此外，條例草

案亦無明確規定，屬意獨立委員會是由一些由公帑支付的人

士運作。既然如此，便很難評估依據第 7(3)條而可設立的獨

立委員會所會帶來的預計經常營運費用。 

 

16.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認為條例草案明顯涉及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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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見 

 

條例草案是否涉及公共開支？ 

 

17. 在我以往就議員提出的法案所作的裁決內，我已說明，為使一項

法案不會被視為“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政府運作或政府政策

（即受為施行《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而訂定的第 51(3)及(4)條囿制），

法案的執行不得對以上所訂明的 4 個範圍的任何一個帶來實質影響。 

 

18. 此外，我亦說明“涉及公共開支”的措辭的範圍，是較《議事規

則》第 31(1)及 57(6)條下“由公帑負擔的效力”的概念廣闊。我認

為如果一項法案的執行是會導致公共開支有所增減，而所涉及的款額

為數可觀，而亦大至我不可忽視，則該法案便會是涉及公共開支。 

 
19. 據政府當局估計，如執行條例草案，須予增設的法庭、有關的法

律費用及成立獨立委員會將令政府整體經常開支增加最少 5,300 萬

元。 

 

20. 很明顯，建議本會通過條例草案使之成為法例的目的，是令法例

不但可界定競爭者之間違法的反競爭行為，還可透過第 5(1)條賦予

在法庭展開訴訟的權力。要執行此一條文，政府當局經評估後認為最

低限度須增設一個法庭，所須費用預計每年為 300 萬元。我不能同意

議員的說法，指這項估計純屬猜測。為執行條例草案，法院將須處理

一類獨特的法律訴訟，而我認為所招致的公共開支，並非只會對公帑

造成輕微的持續負擔。 

 

21. 議員進一步辯稱，鑒於條例草案第 5(3)條只是賦權條文，政府

可酌情決定是否根據該條文提出訴訟，因此條文沒有對政府施加興訟

的責任或義務。問題是：如果為免招致公共開支，因而在一項法案獲

通過後亦不予執行，那麼，提出該法案究竟有何意義？我明白在一些

情況下行使若干合法酌情權，例如行使權力赦免或減少囚犯的刑期，

所招致的公共開支不會大至我不能忽視的程度；但我不認為第 5(3)

條所賦予的權力屬此類情況。政府估計須提出的 20 項訴訟行動預計

每年最少須動用 3,000 萬元，此數額實在相當龐大。 

 

22. 要就條例草案第 7(3)條是否涉及公共開支作出裁決，並不如就

前述條文作出裁決來得容易。根據本身為法定機構並由公帑資助的平

等機會委員會的運作模式，政府當局估計，要設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可成立的獨立委員會，最少涉及 2,000 萬元的經常開支。另一方

面，兩位議員又再指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並非必須成立該委員

會。此外，立法機關法律顧問指出，第 7(3)條的措辭沒有建議倘成

立該委員會，則委員會必須為一個由公帑資助的法定委員會；該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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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沒有清楚訂明須以公帑聘請人員負責委員會的運作。然而，我認為

鑒於條文訂明委員會的職能是調查關於遭禁止的行為的投訴；監察條

例的實施情況；就條例提出修訂建議；以及為更有效地執行條例的目

的而提出建議，政府須為委員會的成立和運作撥出公帑，應是合理的

推斷。除非議員提供更詳細資料，說明按條例草案規定須成立甚麼形

式的委員會，以及委員會將如何運作才能恰當地履行所訂的各項職

能，否則我不能確定可能涉及的開支數額。考慮到我已就條例草案的

其他主要條文得出意見，認為它們涉及《議事規則》第 51(3)所指的

公共開支，我認為沒有必要在這項裁決就這問題再作詳盡探索。 

 

條例草案是否涉及政府政策？ 

 

23. 我在以往已作出的裁決內已說明我的觀點，即“政府政策”包括

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決定的政策，以及由行政長官指

派的公職人員在立法會或其委員會上頒布的政策。 

 

24. 我認為條例草案涉及政府處理反競爭行為的政策。該政策經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並已在立法會及其委員會上頒布。 

 

 

裁決 

 

25. 經考慮經濟局局長及李華明議員和單仲偕議員所提出的觀點，以

及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意見，我裁定擬提交立法會的《公平競爭條例

草案》涉及《議事規則》第 51(3)及(4)條所指的公共開支及政府政

策。李議員和單議員不可提交該條例草案。 

 

 

 

 

 

 

 

 

 

         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 

 

2001 年 2 月 12 日  

 
 
 
 


